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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壹、兩岸毒品犯罪防制成效 

一、大陸地區禁毒成效 

     中國大陸受到，金三角、金新月等境外毒品多頭入境、全線滲透，

國內涉毒違法犯罪活動屢禁不止，制販毒品特別是冰毒、搖頭丸等新

型毒品的違法犯罪活動呈上升趨勢，登記在冊的吸毒人數持續增加，

因吸毒而感染愛滋病病毒及其他嚴重傳染性疾病，誘發治安和刑事案

件的問題不斷發生。但中國大陸成立專責禁毒機構，由中央到地方均

負起禁毒責任，全力遏止毒品的危害。由其歷年緝獲的不同種類的毒

品數量之鉅，可以發現其禁毒成效是相當顯著的。尤其即將於 97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禁毒法》，吸取本身及與國外的經驗，極為符合其

國內環境的需要，該法共８章７６條，規定了禁毒工作的方針和機

制，毒品管制、預防和宣傳教育、強制性教育禁毒，國際合作和法律

責任。法律明確了國家禁毒委員會主管全國的禁毒工作，對地方政府

的幫教責任提出要求，並將親情戒毒和社區戒毒寫入條文，由此確立

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負其責、社會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並將

吸毒視為病患，以戒治為優先，吸毒行為不再構成犯罪，而屬於治安

管理處罰法處罰範圍。同時把過去的強制戒毒和勞動教養戒毒兩種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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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措施合併為強制隔離戒毒，這意味著勞動教養戒毒制度將從中國消

失。此亦符合世界反毒潮流的思想。 

二、 台灣地區反毒成效 

 

    臺灣自民國 82 年向毒品宣戰，即確立以「斷絕供給」與「減少

需求」為主要反毒策略。以「緝毒」、「拒毒」、「戒毒」為重點工作項

目，此一策略亦為國際間對消弭毒品問題之共識。歷年來台灣緝毒成

效斐然，此由每年公佈的緝獲毒品數量統計上可以得知。爲更有效的

杜絕毒品犯罪，台灣將反毒工作，重新劃分為「防毒」、「拒毒」、「戒

毒」、「緝毒」四大區塊；將反毒警戒線由「拒毒」前推至「防毒」；

將管控打擊標的由「毒品」擴展至「有脫法濫用之虞的藥品」及其先

驅化學工業原料或製品的管控。為達「降低需求」的目的，除在「防

毒」區塊，全力建制「健全先驅化學工業原料管制系統」、「建立國際

藥物資訊交換平臺」、「建立管制藥品施用管控與早期預警機制」及「加

強區域反毒策略聯盟」以防患未然。在「戒毒」區塊，更側重「降低

再犯」，全面建制「提昇專業毒癮戒治模式」、「結合民間毒癮戒治體

系」、「建構社區導向支持網絡」及「推動減害計畫降低危害」；在「拒

毒」區塊，則採取「多元拒毒」，強調「發展拒毒宣導之多元模式」、

「聯絡學校、家庭、社會、社區網絡」、「整合評量、檢驗、通報及輔

導體系」，以降低毒品裁判確定案件有罪人數比率。將「斷絕供給，

降低需求」反毒策略，調整為「首重降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由

於此政策的轉變，使以往受到忽略的拒毒及戒毒工作展開新頁，加上

對「防毒」區塊的規劃，使得毒品問題得以建立初步整體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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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毒品犯罪未來可能發展趨勢 

一、兩岸毒販將繼續串連製造或走私毒品 

    當兩岸毒品犯罪問題因犯罪活動在範圍、參與成員、影響層面

已愈來愈「兩岸化」。我國雖已連續多年未被美國列入毒品轉運國名

單內，但中國大陸、北韓、泰國之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搖頭丸

持續經由漁船、貨櫃、國際機場等海空運各種不同方式走私來台。

兩岸毒販從事跨國毒品犯罪，其觸角除台灣及大陸地區以外，亦擴

及美國、澳洲、日本等地，台灣近5年以來，經由國際合作協助日本

及澳洲分別緝獲100公斤以上之安非他命及海洛因毒品案，均係港、

台及中國大陸毒梟合作之毒品走私個案，另2004年法務部調查局與

菲律賓緝毒局合作在菲國南部民答那峨省達佛市破獲之大型安非他

命工廠，亦係兩岸毒梟合作設置之非法工廠，該案6名大陸毒犯在拒

捕時，為菲國警方所擊斃。另調查局亦曾發現台籍毒嫌至印度走私

愷他命等毒品來台，其居間媒介毒品者，亦為大陸籍毒嫌。在當前

兩岸往來日益熱絡的同時，兩岸跨境犯罪的途徑、手段也日益多樣

化、高科技化，兩岸毒梟合作從事毒品犯罪活動亦將更為猖獗。 

 

二、兩岸毒品犯罪所涉種類將愈趨多元 

    近年亞太地區毒品市場除先前海洛因及安非他命毒品外，愷他命

及大麻等毒品危害亦日益增加，台海兩岸毒品犯罪標的毒品種類趨於

多元亦是必然結果。搖頭丸與安非他命類的興奮劑，緝獲數量不斷攀

升。大陸地區濫用新型毒品問題正呈不斷擴大蔓延之勢。遼寧、吉林、

黑龍江吸食新型毒品人數已超過傳統毒品人數，歌舞娛樂場所已成為



 211

新型毒品蔓延的溫床。濫用新型毒品種類增多，安非他命、搖頭丸、

氯胺酮及安鈉咖、三唑侖等在部分地區均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消費市

場。 

從大陸地區2006年，全國共破獲毒品犯罪案件4.63萬起，繳獲海洛因

5.79噸、鴉片1.69噸、安非他命5.95噸、搖頭丸45.41萬粒、氯胺酮

（愷它命）1.79噸。沒收易制毒化學品5800噸，繳獲易制毒化學品

1460.98噸。同年台灣地區緝獲海洛因444公斤、MDMA 106公斤、大麻

95.3公斤、安非他命664.3公斤、特拉馬竇3.1公斤（民國91年曾高達

140公斤）、愷它命1044.4公斤。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兩岸查獲毒品

種類的多元性，這種趨勢未來將更加明顯，新興毒品犯罪將越來越嚴

重。 

 

三、吸毒人口年輕化及女性吸毒人口增加 

    近年來，兩岸毒品之緝獲量一直維持龐大的數量，吸毒人數亦不

斷增多，並出現吸毒低齡化與女性比例逐漸提高之趨勢。大陸公安部

禁毒局 2005 年公布新型毒品犯罪五大新變化，其中之ㄧ即為吸食新

型毒品群體低年齡化加快。大陸地區現有海洛因吸食人員 70 萬，其

中，35 歲以下青少年占 69．3％。目前，大陸娛樂場所搖頭丸、K 粉

等毒品濫用人群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一部分低齡青少年遂成為侵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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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台灣法務部毒品犯罪統計，從民國 92 年至 96 年，新入所觀察勒

戒身分特性 24 歲以下人員占 16.2％，30 至 24 歲占 27.6％。，依性

別統計，男性占 82.4、女性占 17.6。新型毒品不斷往 KTV、PUB、舞

廳等娛樂場所擴散，使此種情況日趨嚴重。 

 

參、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可行方向之建議 

 

一、單方立法建構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無疆界，兩岸跨區毒品犯罪對雙方造成的傷害日趨嚴

重，爲避免政治幹擾，宜以不涉政治務實態度，就打擊毒品犯罪，台

海兩岸可以採取單方立法方式共同合作打擊毒品犯罪。爲表示善意，

台灣可以單方先制定大陸方面可能請求我方協助、提供打擊毒品犯罪

活動事項的相關司法程式，協助大陸打擊毒品犯罪活動。大陸方面亦

由其自訂相關法規協助我方。兩岸雙方各以自訂法規方式，規範對方

打擊毒品犯罪請求司法協助時之執行方式，彼此釋出司法合作之善

意，達到共同打擊毒品犯罪之目標。此種方式無需經由雙邊談判，可

以不考慮政治立場，且因雙方各有執行法律依據，執行單位不會無所

適從，較易達成合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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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協議擴大適用範圍 

     兩岸合作共同打擊犯罪最具體的做法是透過 1990年 9月兩岸所

達成的「金門協議」而進行刑事嫌疑犯或通緝犯查緝遣返，無需再經

由「第三國」轉手遣送。其屬性即為兩岸刑事司法互助，10 餘年來

對兩岸打擊犯罪確實發揮了若干功效。但其範圍僅限於刑事嫌疑犯或

通緝犯查緝遣返。臺海雙方可以嘗試在「金門協議」的基礎上，擴大

適用範圍及合作協助事項，將雙方都急需合作的打擊毒品犯罪活動加

入協議中，作為雙方合作打擊毒品犯罪的依據。此種作法是在既有的

基礎上，擴大合作範圍，且合作的事項有利雙方，比較容易為彼此接

受。 

三、兩岸簽訂共同合作打擊毒品及刑事犯罪協議 

    兩岸事務性的協商主要阻礙在政治因素，今（2008）年總統選舉，

國民黨馬英九先生贏得大選，其對兩岸政策立場較為開放，大陸國家

主席胡錦濤亦表示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可以重新復談合作，

可藉此機會，在兩岸協商過程中，各自境內單方立法建立協助法律及

並正擴大修正金門協議的適用範圍，在互信互利基礎上，爭取雙方簽

訂正式之共同合作打擊毒品及刑事犯罪協議，建構全面性、常態性、

制度性的兩岸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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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可行做法 

一、推動兩岸緝毒人員交流 

    有接觸就有機會，有交流就有人脈，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可從

基礎的人員交流開始，透過兩岸緝毒人員的相互參訪、經驗座談、學

術研討等活動，建立兩岸緝毒人員交流關係，經由彼此的熟悉與經驗

交流，增進雙方對個案協助的意願。除可建立雙方人脈與個案協助視

窗，並增進彼此瞭解，產生互信，作為兩岸合作打擊毒品犯罪的催化

劑。 

 

二、互通兩岸跨區毒品犯罪情報資訊 

    要有效打擊毒品犯罪、防制犯罪活動的惡化，不僅要機先掌

握毒品犯罪行動的相關情資，更要即時與迅速地將正確的毒品犯

罪預警情資作出通報，讓雙方的緝毒人員能在犯罪行為惡化前或

發動時適時予以制止，減少對社會的傷害及社會成本的付出。國

際合作打擊毒品犯罪要合作就要有實力，有實案就有實力，當我

方掌握毒犯在對方境內從事毒品犯罪活動情資，若能及時提供對

方偵破，必能引起對方的重視，此時基於情資交換的原則，相對

的就能建立雙方合作與聯繫的視窗與管道，逐步往合作辦案方向



 215

邁進。故互通兩岸跨區毒品犯罪情報資訊，是建立兩岸合作緝毒

聯繫管道與視窗的重要媒介。 

 

三、加強民間、學術團體交流 

    兩岸因政治因素阻礙雙方的交流合作，官方的接觸或許較為敏感

與不便。可先藉助兩岸民間、學術團體的實質交流，研討具體可行方

案，供雙方政府主管機關參考，並藉由民間與學術單位的推動與協

助，促使大陸官方認識合作打擊毒品犯罪對於兩岸是共利雙贏的事

情，增強合作意願，並使其採取積極合作行動。 

 

四、建立兩岸跨區毒品犯罪資料庫 

    兩岸毒犯情資的完整是查緝兩岸毒品犯罪的有效基礎。因

此，在對等、互惠原則下，近程可從毒品犯罪情資的分享、交換

與傳遞為開端，建立兩岸治安資訊交換平臺。中程則進一步建構

兩岸治安資料庫，對犯罪者、犯罪集團的背景、犯罪類型、犯罪

態樣與犯罪網絡等資料建立檔案，提供給兩岸執法單位參考。以

此為基礎，逐步擴大兩岸共同打擊毒品犯罪範圍，擴大兩岸打擊

毒品犯罪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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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兩岸緝毒機關「控制下交付」合作機制 

    控制下交付，係指在緝毒單位知情且能夠有效監控下，允許毒販

將境外毒品運送入境，或將毒品運送至國外，藉以發現或查明毒品犯

罪組織之活動，包含毒品來源、輸送路線、購買毒品者、交易方式等，

是一種有效的緝毒策略與方法。世界上許多國家運用來偵查毒品犯

罪。大陸與台灣地區跨境毒品犯罪組織嚴密，多屬集團性犯案，控制

下交付對於雙方緝毒單位共同打擊毒品犯罪是有效的ㄧ種手段，若雙

方能協調彼此產生互信，對於共同打擊毒品犯罪將產生極大成果。 

 

 

 

 

 

 

 

 

 

 

 


